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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子公司铁岭

县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岭环保”）收到辽宁省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(以下简称“铁岭市发改委”)下发的《关于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

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铁发改能源[2017]69号），经研究，铁岭市发改委对铁岭长

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工程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给予核准，主要

批复内容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名称: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工程 

二、项目建设必要性：为有效利用当地富余秸秆，减少当地由于秸秆就地焚烧

引发的安全和环境影响问题，同时，取代目前区内的采暖及工业热负荷的小型锅炉，

实现集中供热，同意建设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。 

三、项目单位：项目单位为铁岭县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。 
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于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镇八里庄村东侧，占地面积约 240

亩。 

五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安装建设 1 台高温高压 1×130t/h 生物质锅炉，配 1

×35MW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。汽轮机采用 C35-9.4型，高温高压、抽凝式汽轮机，

额定功率 35MW；发电机采用空气冷却，自并励静止励磁，额定功率 35MW。 

六、本工程计划总资金 39556万元，由铁岭县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建设。  

七、项目建设期为：2017-2019年 



八、本核准文件有效期限为 2年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。在核准文件有限期内未

开工建设，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铁岭市发改委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核准

有效期内未开工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核准文件自

动失效。 

 

该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。本次获核准的项目基本情况与此前披露

的项目基本情况（详见 2016年 4月 12 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<辽宁省铁岭县生物质发

电项目投资协议书>的公告》,公告编号：2016-054）存在差异。变动情况及变动原

因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变动情况说明  

1、原披露项目情况： 

项目类型及用地面积：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，建设用地面积为 280亩； 

装机规模及投资额：2×40MW，分两期建设，其中：一期投资建设 1×40MW，投资

额约为 2.9亿元；二期建设 1×40MW，投资额约 2.2亿元。 

2、目前核准项目情况：  

项目类型及用地面积：热电联产项目，建设用地面积 240亩； 

装机规模及投资额：1×35MW，投资额度为 39556万元。 

 

二、变动原因说明： 

1、项目类型及用地面积差异说明： 

为有效利用当地生物质燃料，同时取代采暖及工业热负荷的小型锅炉，实现集

中供热，铁岭项目更改项目类型为热电联产项目，并重新选址。 

2、装机规模及投资额差异说明： 

根据辽宁省投资主管部门的有关核准要求，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装机容量不高

于 35MW；原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投资概算总额为预估，主要差异在于核准文件

中估算投资总额增加了用于秸秆燃料储备的铺底流动资金；二期建设根据当地燃料

情况适时启动。 

 



 

附件： 

《关于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新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铁发改能源

[2017]69 号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长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6月1日 




